
一、重要提示

1.1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农业银行 股票代码

601288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农业银行 股票代码

1288

股票上市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李振江

电话

86-10-85109619

传真

86-10-85108557

电子信箱

ir@abchina.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2013 2012 2011

报告期末数据

（

人民币百万元

）

资产总额

14,562,102 13,244,342 11,677,577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7,224,713 6,433,399 5,639,928

贷款减值准备

322,191 279,988 229,842

投资净额

3,220,098 2,856,148 2,628,052

负债总额

13,717,565 12,492,988 11,027,789

吸收存款

11,811,411 10,862,935 9,622,02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843,108 749,815 649,601

资本净额

1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其他一级资本净额

二级资本净额

1,074,967 910,048 763,010

838,473

不适用 不适用

1

不适用 不适用

236,493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风险资产

1 9,065,631 7,216,178 6,388,375

年度经营业绩

（

人民币百万元

）

营业收入

462,625 421,964 377,731

利息净收入

376,202 341,879 307,199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83,171 74,844 68,750

业务及管理费

167,940 155,130 135,561

资产减值损失

52,990 54,235 64,225

利润总额

214,174 187,927 158,201

净利润

166,211 145,131 121,95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315 145,094 121,9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65,659 143,932 120,7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79 319,058 223,004

财务指标

2013 2012 2011

盈利能力

(%)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

2 1.20 1.16 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 20.89 20.74 20.4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 20.80 20.57 20.26

净利息收益率

4 2.79 2.81 2.85

净利差

5 2.65 2.67 2.73

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

6 1.83 2.01 1.91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比营业收入

17.98 17.74 18.20

成本收入比

7 36.30 36.76 35.89

每股数据

（

人民币元

）

基本每股收益

3 0.51 0.45 0.3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3 0.51 0.44 0.3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

/

（

使用

）

的现金流量净额

0.10 0.98 0.69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质量

(%)

不良贷款率

8 1.22 1.33 1.55

拨备覆盖率

9 367.04 326.14 263.10

贷款总额准备金率

10 4.46 4.35 4.08

资本充足情况

(%)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 9.25

不适用 不适用

一级资本充足率

1 9.25

不适用 不适用

资本充足率

1 11.86 12.61 11.94

总权益对总资产比率

5.80 5.67 5.56

加权风险资产占总资产比率

62.25 54.48 54.71

每股数据

（

人民币元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60 2.31 2.00

注： 1、2013年12月31日数据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计算。2012年12月31日

及2011年12月31日数据根据《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计算。

2、净利润除以年初和年末资产总额的平均值。

3、根据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率的计算及

披露》（2010年修订）的规定计算。本行不存在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4、利息净收入除以生息资产平均余额。

5、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减付息负债平均付息率。

6、净利润除以期末加权风险资产，加权风险资产根据银监会相关规定计算。

7、业务及管理费除以营业收入。

8、不良贷款余额除以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9、贷款减值准备余额除以不良贷款余额。

10、贷款减值准备余额除以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其它财务指标

监管标准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性比率

（

%

）

1

人民币

≥25 43.57 44.75 40.18

外币

≥25 114.95 161.78 154.66

贷存款比例

（

%

）

2

本外币合计

≤75 61.17 59.22 58.61

最大单一客户贷款比例

（

%

）

3 ≤10 3.33 3.59 2.80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

%

）

4 13.22 15.76 16.31

贷款迁徙率

(%)5

正常类

2.53 2.49 2.26

关注类

4.36 4.65 2.61

次级类

37.24 21.79 14.82

可疑类

8.62 4.96 5.41

注：1、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流动性比率按照银监会的相关规定计算。

2、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除以吸收存款余额。2013年本行日均贷存比为61.86%

3、最大单一客户贷款总额除以资本净额。

4、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总额除以资本净额。

5、根据银监会的相关规定计算，为境内数据。

2.2�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299,012

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319,273

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

以下数据来源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在册股东情况

）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份类别 报告期内

增减

持股比

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汇金公司 国家

A

股

219,825,318 40.28 130,831,990,282

—

无

财政部 国家

A

股

—

39.21 127,361,764,737

—

无

香港中央结算代

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H

股

160,283,710 9.04 29,350,700,140

—

未知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

国家

A

股

—

3.02 9,797,058,826 9,797,058,826

无

中国平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传统

－

普通

保险产品

其他

A

股

323,077,059 1.48 4,812,906,379

—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

005L－FH002

沪

其他

A

股

25,922,570 0.43 1,388,116,528

—

无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转持三

户

国家

A

股

—

0.41 1,325,882,341 94,705,881

无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境外法人

H

股

—

0.37 1,217,281,000

—

未知

国网英大国际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A

股

—

0.23 746,268,000

—

无

中国双维投资公

司

其他

A

股

—

0.23 746,268,000

—

无

注：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股总数是该公司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2013年12月31日，在

该公司开户登记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H股股份合计数。

上述股东中，除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外，本行未知上述

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主要股东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的主要股东及控股股东没有变化，本行无实际控制人。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展望

展望2014年，预计全球经济复苏将进一步转强，有望首次实现金融危机以来的同步复苏，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将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2013年10月的3.6%上调至3.7%。2014年，预计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

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在结构调整、改革深化和全球经

济复苏的拉动下，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同时，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预计中国政府将在

城镇化、“三农”等诸多领域出台多项改革措施和实施细则，城乡一体化发展速度加快，将为银行业带来新

的发展机遇。但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去杠杆、去产能、去泡沫力度加大，

影子银行、同业业务监管政策的收紧，银行业也将面临更大的转型和竞争压力。

2014年，本行将以全行三年规划为统领，不断强化“三农”和实体经济金融服务，全面深化改革，突出创

新驱动，严守风险底线，推动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进一步增强。

一是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认真落实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要求，重点做好节能环保、信息消费、养老

产业、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的金融服务，实施绿色信贷政策，加强“两高一剩” 贷款管理。加大对自贸

区、内陆沿边开放地区等国家重点发展区域的信贷支持。巩固零售业务的竞争优势，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投

资理财、消费信贷和互联网金融需求。完善小微企业信贷政策和制度流程，围绕核心客户价值链、商贸企业

聚集圈和制造企业聚集圈，专业市场、产业园区和商会集群，批量营销和服务小微企业客户。探索应用公私

合作模式，积极支持企业“走出去” 。

二是持续做好“三农”和县域金融服务。高度重视农村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衍生的金融需求，提高城

乡一体化服务能力。支持现代农业，做好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的

金融服务。围绕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民住房财产权等农村产权改革，积极做好涉

农客户的融资创新工作。持续深化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构建有利于提升县域竞争力的体制机制，释放县

支行的经营活力。创新新型城镇化金融服务模式，打造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特色“产品箱” 。

三是强化创新驱动。完善产品研发体制，提高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能力，努力打造一批市场引领型产

品。加快互联网技术应用，以互联网思维重塑经营管理模式，实现传统业务和新型业态的融合发展。强化服

务模式创新，在巩固传统信用中介服务的基础上，提高融资顾问和资产管理服务能力。

四是严守风险底线。从文化、架构、制度和工具等方面入手，持续加强现代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深化资本

管理高级方法应用，推动评级结果与授信用信、风险缓释、风险定价、资本计量的紧密联动。密切关注政策调

整对相关产业、行业、区域和客户的影响，做好风险监测预警，前瞻性退出风险客户。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和担保圈等重点领域风险治理。适应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偏紧货币环境，加强市场

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管理。

五是强化改革和管理。持续推进公司治理体系建设，完善“三会一层”运行机制，提高决策、执行和监督

的科学化水平。全面深化产品研发、运营管理和人力资源“三大改革” 工程和风险管理、信贷管理和IT管理

“三大管理” 工程。改进绩效考评办法，更好地体现战略导向、股东价值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3.2�财务报表分析

利润表分析

2013年，本行实现净利润1,662.11亿元，较上年增加210.80亿元，增长14.5%，主要是由于利息净收入和手

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增加。

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表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增减额 增长率

(%)

利息净收入

376,202 341,879 34,323 10.0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83,171 74,844 8,327 11.1

其他非利息收入

3,252 5,241 (1,989) (38.0)

营业收入

462,625 421,964 40,661 9.6

减

：

业务及管理费

167,940 155,130 12,810 8.3

营业税金及附加

27,226 25,374 1,852 7.3

资产减值损失

52,990 54,235 (1,245) (2.3)

其他业务成本

1,457 254 1,203 473.6

营业利润

213,012 186,971 26,041 13.9

加

：

营业外收支净额

1,162 956 206 21.5

税前利润

214,174 187,927 26,247 14.0

减

：

所得税费用

47,963 42,796 5,167 12.1

净利润

166,211 145,131 21,080 14.5

归属于

：

母公司股东

166,315 145,094 21,221 14.6

少数股东

(104) 37 (141) (381.1)

资产负债表分析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本行总资产为145,621.02�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3,177.60亿元，增长9.9%。其中，发

放贷款和垫款净额增加7,491.11亿元，增长12.2%；投资净额增加3,639.50亿元，增长12.7%；现金及存放中央银

行款项减少93.09亿元，下降0.4%；存放同业和拆出资金增加2,207.20亿元，增长45.5%，主要是由于本行适时

加大资金融出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减少775.68亿元，下降9.5%，主要是买入返售债券

减少。

资产主要项目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

%

）

金额 占比

（

%

）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7,224,713 - 6,433,399 -

减

：

贷款减值准备

322,191 - 279,988 -

发放贷款和垫款净额

6,902,522 47.4 6,153,411 46.4

投资净额

3,220,098 22.1 2,856,148 21.6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2,603,802 17.9 2,613,111 19.7

存放同业和拆出资金

706,333 4.8 485,613 3.7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737,052 5.1 814,620 6.2

其他

392,295 2.7 321,439 2.4

资产合计

14,562,102 100.0 13,244,342 100.0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本行负债总额为137,175.65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2,245.77亿元，增长9.8%。其中吸

收存款增加9,484.76亿元，增长8.7%；同业存放和拆入资金减少303.56亿元；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增加191.56

亿元。

负债主要项目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

%

）

金额 占比

（

%

）

吸收存款

11,811,411 86.1 10,862,935 87.0

同业存放和拆入资金

903,717 6.6 934,073 7.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6,787 0.2 7,631 -

发行债券

156,300 1.1 150,885 1.2

其他负债

819,350 6.0 537,464 4.3

负债合计

13,717,565 100.0 12,492,988 100.0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本行股东权益合计8,445.37亿元，其中股本3,247.94亿元，资本公积760.01亿元，盈

余公积606.32亿元，一般风险准备1,392.04亿元，未分配利润2,434.82亿元。每股净资产为2.60元。

下表列示了于所示日期股东权益构成情况。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

%

）

金额 占比

（

%

）

股本

324,794 38.4 324,794 43.2

资本公积

76,001 9.0 97,872 13.0

盈余公积

60,632 7.2 43,996 5.9

一般风险准备

139,204 16.5 75,349 10.0

未分配利润

243,482 28.8 208,488 27.8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1,005) (0.1) (684) (0.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843,108 99.8 749,815 99.8

少数股东权益

1,429 0.2 1,539 0.2

股东权益合计

844,537 100.0 751,354 100.0

3.3业务综述

2013年，本行积极应对市场和政策环境变化，做好公司金融业务发展的整体规划，持续深化公司金融业

务经营转型。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加强对重大项目和重点区域的项目营销和信贷投放，加大对上海自贸区、

棚户区改造项目、旧城改造项目等的金融服务力度。把握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机遇，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综

合金融服务能力。加大对优质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提升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能力。深入开展专项营

销、综合营销和联动营销，积极推进城乡联动、境内外联动和行司联动，发挥整体服务优势，提高营销服务水

平。增强基层网点综合经营能力，提升基层网点公司金融业务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大高端投行、互联网金融

等产品研发力度，加强供应链融资、理财融资、银团贷款、小企业简式贷等重点产品的推广和销售，有效发挥

产品对客户的粘滞作用。调整优化政策制度和业务流程，强化IT系统建设，提升公司业务信息化水平。截至

2013年末，本行拥有326万个公司银行客户，其中有贷款余额的客户7.75万个。

2013�年，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本行继续推进零售业务战略转型，加快建设国内一流零售银行。稳步实

施个人客户价值提升工程，持续完善客户分层营销服务体系，不断丰富增值服务内涵。加强网点服务品质监

测，提升客户体验和满意度。有序推进个人客户信息数据治理工程，推广应用新版个人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强化客户价值挖掘和公私部门联动营销，有效扩大客户基础。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持续提升个人存款、个人

贷款、银行卡、私人银行等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实现零售业务稳步健康发展。本行荣膺《理财周报》“2013中

国最佳零售银行” 。截至2013�年末，本行个人客户达4.4亿个，居大型商业银行首位，其中个人贵宾客户1,900

余万户。本行拥有16,000�余名国内金融理财师（AFP）、2,100�余名国际金融理财师（CFP）以及700�余名理

财管理师（EFP），数量居同业前列。

2013年，在6月份市场流动性趋紧的环境下，本行发挥大行优势，加大资金融出力度，为市场提供流动性

支持。本行全年人民币资金融资交易量104,994.5亿元，其中融出资金交易量89,542.8亿元，融入资金交易量

15,451.7亿元。截至2013年12月31日，本行投资净额32,200.98亿元，较上年末增加3,639.50亿元。本行持续推进

理财产品设计和销售模式创新，满足个人投资者日益增长的理财需求。2013年，本行共发行个人理财产品40,

959亿元。截止2013年12月31日，本行个人理财产品余额为5,836.21亿元，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2013年，本

行共发行对公理财15,341亿元。截止2013年12月31日，本行对公理财产品余额为2,660.90亿元。本行作为境内

主要贵金属做市银行，依托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及伦敦贵金属市场，通过黄金进口、黄金租赁、

实物黄金买卖等业务市场提供流动性，满足客户贵金属交易、投资和套期保值等各类需求。

3.4县域金融业务

2013年，本行县域金融业务实现税前利润772.46亿元，较2012年同期增长21.2%。县域金融业务利润大幅

增加，主要得益于县域存、贷款规模扩张，中间业务收入稳步增长以及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2013年，本行

县域金融业务平均总资产回报率1.15%，较上年提升10个基点；存贷利差4.76%，高于全行51个基点。截至2013

年12月31日，县域金融业务不良贷款率1.54%，较上年末下降0.1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352.85%，贷款总额准

备金率5.44%。

3.5风险管理

2013�年，本行把加强风险管理列为“三大管理、三大改革”内容之一，强化“大风险” 管理理念，将表内

与表外、境内与境外、母子公司各类风险全部纳入风险管理范畴，不断延展风险管理触角，进一步完善全面

风险管理框架。报告期内，本行积极推进《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向银监会申请实施资本

管理高级方法。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13-2015年风险管理规划，对未来三年全行进一步健全风险治理体

制，加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其他风险的管理作出了整体性安排，明确了风险管理的总体思

路、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和实践途径。

贷款五级分类分布情况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

%

）

金额 占比

（

%

）

正常

6,860,589 94.96 6,052,100 94.08

关注

276,343 3.82 295,451 4.59

不良贷款

87,781 1.22 85,848 1.33

次级

25,388 0.36 29,489 0.46

可疑

52,162 0.72 46,996 0.72

损失

10,231 0.14 9,363 0.15

合计

7,224,713 100.00 6,433,399 100.00

截至2013年末，本行不良贷款余额877.81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9.33亿元；不良贷款率1.22%，下降0.11个

百分点。关注类贷款余额2,763.43亿元，较上年末下降191.08亿元；关注类贷款占比3.82%，下降0.77个百分点。

面对宏观经济减速、银行业资产质量压力增大的情况，本行坚守风险底线，贷款质量保持稳定，主要是由于：

(1)按照全面风险管理原则，建立完整有效的贷款风险防控体系，完善客户评级、减值拨备、经济资本计量和

贷后管理制度；（2）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和监管要求变化，深入开展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钢贸、担保圈等重点

领域的风险排查与治理，密切关注逾期贷款和关注类贷款的变动情况，创新和应用风险管理的新技术和新

工具，风险识别和管控能力进一步增强；（3）加强风险监控与贷后管理，及时发现并化解风险，创新处置手

段，加大核销力度。

3.6资本管理

本行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采用标准法计量市场风险加权资产，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操

作风险加权资产。本行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量的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以及资本充

足率如下表所示。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并表 未并表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838,473 831,648

一级资本净额

838,474 831,648

资本净额

1,074,967 1,067,420

风险加权资产

9,065,631 9,004,578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8,220,434 8,162,538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57,123 56,806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788,074 785,234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25% 9.24%

一级资本充足率

9.25% 9.24%

资本充足率

11.86% 11.85%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未发生重大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财政部于2014年1月和2月颁布及修订了5项会计准则，包括《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 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这5项会计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

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本行作为同时发行A股和H股的

上市公司，在编制2013年度财务报表时已提前采用上述5项准则。上述会计准则的提前采用对本集团和本行

2013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重大影响，本集团和本行亦无需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进

行追溯调整， 上述新发布的会计准则对本集团和本行2013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列报和披露方

面。

4.2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4.3合并范围的变化

□适用 √不适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25日

股票代码：601288� � �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2014-002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于2014年3月10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2014年3月25日在北京、香港两地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5名，亲自出席董事14名，委托出

席董事1名， 蒋超良董事长因其他公务安排书面委托张云副董事长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胡定旭董

事、袁天凡董事在香港会场出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张云副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2013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年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监管要求，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根据《公司法》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165.78亿元。

2、根据财政部关于《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提取一般准备173.3亿元。

3、以本行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3,247.94亿股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A股股东和H股

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每10股人民币1.77元（含税），合计人民币574.89亿元（含税）。按照该期间集团合并口

径下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计算，分红比例为34.57%。

4、本次利润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年会审议通过。

三、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财政部于2014年1月和2月颁布及修订了5项会计准则，包括《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 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这5项会计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

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本行作为同时发行A股和H股的

上市公司，在编制2013年度财务报表时已提前采用上述5项准则。上述会计准则的提前采用对本集团和本行

2013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重大影响，本集团和本行亦无需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进

行追溯调整， 上述新发布的会计准则对本集团和本行2013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列报和披露方

面。

年报及其摘要以及本行独立董事和会计师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的意见的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四、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资本充足率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五、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六、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七、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年会审议通过。

八、关于提名马时亨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马时亨先生与审议事项存在利益冲突，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胡定旭先生、邱东先生、温铁军先生、袁天凡先生对上述提名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马时亨先生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任职资格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将提交本行股东大会进行审

议，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马时亨先生的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以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见附件一。

九、关于提名温铁军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温铁军先生与审议事项存在利益冲突，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胡定旭先生、邱东先生、马时亨先生、袁天凡先生对上述提名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温铁军先生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任职资格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将提交本行股东大会进行审

议，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温铁军先生的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以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见附件二。

十、关于聘任朱皋鸣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会议同意聘任朱皋鸣先生担任本行董事会秘书，同时兼任本行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朱皋鸣先生担任

本行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尚需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 ）核准，担任本行

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尚待取得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批准。

朱皋鸣先生自取得中国银监会任职资格核准之日起正式就任本行董事会秘书，自取得香港联交所批准

之日起正式就任本行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在朱皋鸣先生正式就任相关职务以前，由李振江先生继续担任

本行董事会秘书兼任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之职。截至本公告之日，朱皋鸣先生尚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已承诺将尽快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资格证书。

朱皋鸣先生的简历见附件三。

十一、关于聘请201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建议选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罗兵咸永道会计师行担任本行2014年度

财务报表外部审计师，分别负责按照中国和国际审计准则提供相关服务（包括季度商定程序、中期审阅和

年度审计等），审计费用合计人民币1.185亿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年会审议通过。

十二、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更名及职责调整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同意根据中国银监会于2013年11月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案防工作办法》和《银行业金融机构案

防工作评估办法》的相关要求，将本行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 更名为“审计及合规管理委员会” ，并新

增一项关于案件防控及合规建设的职责：“审议批准本行案件防控工作的总体政策， 明确高级管理层相关

职责及权限；对本行案件防控工作进行有效审查和监督，审议相关工作报告，考核评估案件防控的工作有效

性，推动案件防控管理体系建设” 。

特此公告。

附件一：马时亨先生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附件二：温铁军先生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附件三：朱皋鸣先生简历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25日

附件一：

马时亨先生简历

马时亨，62岁，香港大学文学学士。2011年4月起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2002年

担任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2007年担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2008年7月离任。 曾任加拿

大皇家银行多美年证券行英国分公司董事总经理，美国大通银行私人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及亚洲主管，摩根

大通私人银行亚太区行政总裁，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副主席及董事总经理，电讯盈科有限公司财务总裁

及执行董事，中策集团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华润置地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目前还担任中国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加拿大赫斯基能源公司董事、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公司外部董事、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名誉教授、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荣誉顾问、香港理工大学高级管

理深造学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荣誉教授及美国银行集团全球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Hutchison� Port� Holdings� Management� Pte.� Limited独立非执行董事、香港铁路

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及富卫集团独立非执行董事。2009年被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金紫荆星章，2010年被

香港特区政府委任为非官守太平绅士。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马时亨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

意出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

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

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

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

提名人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

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25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马时亨，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

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

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

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

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30日内

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马时亨

2014年3月25日

附件二：

温铁军先生简历

温铁军，62岁，中国农业大学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

行院长，二级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1年5月起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先后

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

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以及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商务部、林业总局、北京

市、福建省等省部级顾问和咨询专家；2007年当选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2008年受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等。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温铁军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

意出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

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

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被提名人已根据《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

提名人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

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25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温铁军，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

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

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

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30日内

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温铁军

2014年3月25日

附件三：

朱皋鸣先生简历

朱皋鸣，49岁，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农业银行

上海市分行国际业务管理处副处长，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外汇营业部总经理，2004年2月任中国农

业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2006年12月任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2008年12月任中国农业银行江

苏省分行行长，2010年5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小企业金融部总经理兼投资银

行部（二级部）总经理，2011年5月至今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审批部总经理。

股票代码：601288� � �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2014-003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监事会2014年第二次会议于2014年3月18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4年3月25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7名，现场出席监事6名，刘

洪监事委托贾祥森监事代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车迎新监事长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

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并以全票通过以下八项议案：

1、关于2013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本行2013年度财务报告真实、公允地反映了本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财政部于2014年1月和2月颁布及修订了5项会计准则，包括《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 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这5项会计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

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本行作为同时发行A股和H股的

上市公司，在编制2013年度财务报表时已提前采用上述5项准则。上述会计准则的提前采用对本集团和本行

2013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重大影响，本集团和本行亦无需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进

行追溯调整， 上述新发布的会计准则对本集团和本行2013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列报和披露方

面。

4、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资本充足率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本行2013年度服务“三农”业务的评价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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